附件2
编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bookmark: _GoBack]提升科技服务专业能力申报书

（示例）


    项目类型：预算科目名称
申报方向：1.科技服务品牌机构发展
					 2.专业开放服务平台建设
3.科技服务机构聚集发展
4.中关村社会组织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起止时间: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年    月
1


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在申报资金项目过程中，所提供的一切书面申报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与此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旦被发现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没有填写要求提供的内容，申报书视为无效，自动放弃申报资格。此次申报的项目本年度未获得其他同类北京市级财政资金同一类方向的重复支持。本单位将按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使用支持资金。



申报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编写说明

1.本申报书适用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提升科技服务专业能力申报。
2.本申报书所有栏目均需填写，凡无内容填写的栏目，请用“/”或“无”表示。第一次出现外文名词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
3.申报内容可参考各项栏目括号内的说明，正式文本应删除括号说明内容。
4.本申报书各项内容填写应当实事求是，保证提供的全部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严禁弄虚作假。
5.申报的工作内容中，应与示范区支持的其它相关工作不重复申报。
6.承诺书及所有表格需填写完整，其中承诺书需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并加盖公章。








第五部分  社会组织情况表

	二十三、社会组织情况表

	社会组织
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金（万元）
	

	单位类型
	（请勾选）协会           联盟          

	申报类别

	（请勾选）产业类      要素类      综合类

申报要求：产业类、要素类社会组织应参与社会组织诚信体系建设，近2年年检结论为合格；综合类社会组织应是北京市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数量不少于80家，且90%以上应为社会组织（含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近5年年检结论为合格、民政部门评估结论应在4A及以上，且持续组织完善社会组织诚信体系建设。


	社会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年检情况

	20**年年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未参加年检

说明：请在系统中填写近2年或近5年社会组织年检情况
其中：产业类、要素类社会组织，填报2年的年检情况；综合类社会组织，填报5年年检情况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
代表人
	姓名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及职务
	

	秘书长
	姓名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姓名
	
	联系方式
	

	
	邮箱
	

	专职工作
人员数量
	
	民政评估
等级
	
	是否制作
诚信报告
	是  否

	组织建设
情况
	上年度召开
会员大会   次，
理事会   次，
监事会   次
	社会组织成员数量
	总数   个，其中企业   家；大学   所；科研院所   家；社会团体   个；其它   家

	社会
组织
简介（300字以内）
	

	二十四、社会组织人员信息


	1.秘书长及联系人信息

	秘书长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及职务

及职务
	

	
	职务
	
	职称
	

	
	学历
	
	专业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2.拟参与本专项工作的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及其他外聘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
	技术
职称
	职务
	学历
	从事
专业
	主要
分工

	
	
	
	
	
	
	
	
	

	
	
	
	
	
	
	
	
	

	
	
	
	
	
	
	
	
	

	
	
	
	
	
	
	
	
	

	
	
	
	
	
	
	
	
	

	二十五、总体工作方案及绩效

	总体工作方案：
（填写说明：聚焦服务建设具有国际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中关村示范区发展，结合自身优势，围绕七个支持方向——推进标准创制及推广、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园区竞争力提升、开展产业行业研究、搭建科技服务平台、组织品牌服务活动情况，提出本单位三年（申报年度的上一年、申报年度、申报年度的下一年）重点开展的工作实施方案，包括：工作定位、工作基础、总体工作目标、主要工作举措及计划、本社会组织三年发展总体目标及在上述支持方向中的发展目标、主要绩效及标志性成果，以及总体投入概算。总字数不超过1500字）







	三年总体绩效汇总：
（说明：根据三年的绩效填报，由系统生成三年的绩效情况，绩效应具有明确的可考核性）
1.□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获得提案立项或公布  项。
□推广应用国际标准   项。
    □以线下或线上形式在京或境外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  场。（依据系统表格1列示）
    □组织企业参加具有国际重要行业影响力的境外展览展示  次，参与企业共计  家。
    □社会组织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在            担任     职务。（填写负责人担任科技类国际组织职务情况，如国际性标准化组织或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或工作组组长）
□促成         （填写科技类国际组织名称）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在京落地。
□获得国际合作的相应称号         （填写国内或国外组织授予的国际合作称号）。
□创办或合办国际期刊         （填写国际期刊名称）。
□促成科研院所、企业与境外主体达成科技合作   项。

2.□ 推进标准创制及推广：
□参与制定并发布国家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行业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制定并发布团体标准    项。
□组织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推广应用标准    项。

3.□ 协同推进技术创新：
□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项。
□建设专利池    个。（依据系统表格2列示）
□组织开展多方协同科技攻关，承担国家部委或省级部门重点计划项目    项。（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项目）
□承接应用示范场景搭建项目    项。

4.□ 促进园区竞争力提升：
□协助中关村相关分园或京内产业园进行人才、资本、技术、科研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对接导入，促进科技成果在园区转化    项。
□服务企业在园区落地    家。
□受托围绕园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发展布局开展相关研究课题    项。
□在园区内开展技术升级、应用拓展、应用场景建设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5.□ 开展产业行业研究：
□承接国家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部门研究课题    项。
□承接地方政府、企业、其他机构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自主开展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向管理部门报送的行业及企业信息    项。

6.□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依据系统表3格列示）
□搭建网站、APP等“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    个。
□搭建线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   个。

7.□ 组织品牌服务活动：（依据系统表格4列示） 
□连续开展2年及以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项。
□举办或承办国家部委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举办或承办北京市级部门或区级部门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开展专业培训、行业交流、政策宣讲、需求对接、产品展示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上述工作中，三年服务企业数量     家次 

	三年经费概算：         万元

	二十六、分年度工作内容及绩效

	
第一年度（上一年度，2021年度）工作内容及绩效
（填报说明：该年度在上述支持方向上已开展的工作、采取的举措、主要绩效及标志性
成果，字数不超过1000字）














	绩效汇总：
（请结合上述文字内容，勾选第一年度取得的工作绩效）
1. □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上年度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获得提案立项或公布  项，上上年度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获得提案立项或公布  项。
□推广应用国际标准   项。
    □以线下或线上形式在京或境外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  场。（依据系统表格5列示）
    □组织企业参加具有国际重要行业影响力的境外展览展示  次，参与企业共计  家。
    □社会组织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在            担任     职务。（填写负责人担任科技类国际组织职务情况，如国际性标准化组织或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或工作组组长）
□促成         （填写科技类国际组织名称）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在京落地。
□获得国际合作的相应称号         （填写国内或国外组织授予的国际合作称号）。
□创办或合办国际期刊         （填写国际期刊名称）。
□促成科研院所、企业与境外主体达成科技合作   项。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国际标准需上传立项文件或发布文本，推广应用国际标准需上传相关证明文件，国际活动或展览需上传简介、宣传报道、外籍嘉宾情况及照片，社会组织负责人需上传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聘书，促成科技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落地需上传简介及相关协议，获得国际合作的相应称号需上传相关证明文件，创办或合办国际期刊需上传简介及期刊封面封底，促成科研院所、企业与境外主体达成科技合作需上传合作协议复印件及达成合作的任一方开具的社会组织促成合作的证明。

2.□ 推进标准创制及推广：
□参与制定并发布国家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行业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制定并发布团体标准    项。
□组织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推广应用标准    项。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参与组织、制定并发布的各类标准需上传标准发布文本，推广应用标准需上传相关证明文件。

3.□ 协同推进技术创新：
□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项。
□建设专利池    个。（依据系统表格6列示）
□组织开展多方协同科技攻关，承担国家部委或省级部门重点计划项目    项。（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项目）
□承接应用示范场景搭建项目    项。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需上传相关证明文件，专利池需上传专利权人许可协议，承接重点项目需上传项目协议，承接应用场景搭建需上传项目协议。

4.□ 促进园区竞争力提升：
□协助中关村相关分园或京内产业园进行人才、资本、技术、科研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对接导入，促进科技成果在园区转化    项。
□服务企业在园区落地    家。
□受托围绕园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发展布局开展相关研究课题    项。
□在园区内开展技术升级、应用拓展、应用场景建设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科技成果或企业落地北京（中关村）各园区需上传与园区签署的协议，受托开展课题需上传协议，企业服务活动需上传简介、宣传报道及照片。

5.□ 开展产业行业研究：
□承接国家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部门研究课题    项。
□承接地方政府、企业、其他机构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自主开展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向管理部门报送的行业及企业信息    项。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承接国家部委或省级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其他机构的研究课题需上传项目协议，课题需上传完整的研究报告。

6.□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依据系统表格7列示） 
□搭建网站、APP等“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    个。
□搭建线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   个。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线上平台需上传平台网址、平台浏览量、服务人次截图，共性技术平台需上传实施场地照片。

7.□ 组织品牌服务活动：（依据系统表格8列示） 
□连续开展2年及以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项。
□举办或承办国家部委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举办或承办北京市级部门或区级部门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开展专业培训、行业交流、政策宣讲、需求对接、产品展示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上传上一年度已完成的绩效证明材料要求：活动需上传活动简介、宣传报道及照片。

上述工作中，年度服务企业数量：     家次 

	第一年度经费支出：         万元，全年服务收入总额：      万元

	第一年度服务对象      家，其中重点服务对象信息如下（请列举10家）：

	序号
	服务对象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二年度（本年度，2022年）工作方案
（填报说明：年度开展的重点工作计划、采取的措施、绩效目标及标志性成果，字数不超过1000字）

	

	年度绩效：
（请结合上述文字内容，勾选第二年度计划取得的工作绩效）
1. □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获得提案立项或公布  项。
□推广应用国际标准   项。
    □以线下或线上形式在京或境外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  场。（依据系统表格9列示）
    □组织企业参加具有国际重要行业影响力的境外展览展示  次，参与企业共计  家。
    □社会组织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在            担任     职务。（填写负责人担任科技类国际组织职务情况，如国际性标准化组织或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或工作组组长）
□促成         （填写科技类国际组织名称）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在京落地。
□获得国际合作的相应称号         （填写国内或国外组织授予的国际合作称号）。
□创办或合办国际期刊         （填写国际期刊名称）。
□促成科研院所、企业与境外主体达成科技合作   项。

2.□ 推进标准创制及推广：
□参与制定并发布国家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行业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制定并发布团体标准    项。
□组织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推广应用标准    项。

3.□ 协同推进技术创新：
□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项。
□建设专利池    个。（依据系统表格10列示）
□组织开展多方协同科技攻关，承担国家部委或省级部门重点计划项目    项。（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项目）
□承接应用示范场景搭建项目    项。

4.□ 促进园区竞争力提升：
□协助中关村相关分园或京内产业园进行人才、资本、技术、科研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对接导入，促进科技成果在园区转化    项。
□服务企业在园区落地    家。
□受托围绕园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发展布局开展相关研究课题    项。
□在园区内开展技术升级、应用拓展、应用场景建设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5.□ 开展产业行业研究：
□承接国家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部门研究课题    项。
□承接地方政府、企业、其他机构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自主开展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向管理部门报送的行业及企业信息    项。

6.□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依据系统表格11列示）
□搭建网站、APP等“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    个。
□搭建线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   个。

7.□ 组织品牌服务活动：（依据系统表格12列示） 
□连续开展2年及以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项。
□举办或承办国家部委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举办或承办北京市级部门或区级部门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开展专业培训、行业交流、政策宣讲、需求对接、产品展示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上述工作中，年度服务企业数量：     家次 

	第二年度经费概算：         万元





	第三年度（下一年度，2023年）工作方案（年度开展的重点工作计划、采取的举措、绩效目标及标志性成果，字数不超过1000字）

	

	年度绩效：
（请结合上述文字内容，勾选第三年度计划取得的工作绩效）
1. □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获得提案立项或公布  项。
□推广应用国际标准   项。
    □以线下或线上形式在京或境外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  场。（依据系统表格13列示）
    □组织企业参加具有国际重要行业影响力的境外展览展示  次，参与企业共计  家。
    □社会组织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长、秘书长）在            担任     职务。（填写负责人担任科技类国际组织职务情况，如国际性标准化组织或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或工作组组长）
□促成         （填写科技类国际组织名称）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在京落地。
□获得国际合作的相应称号         （填写国内或国外组织授予的国际合作称号）。
□创办或合办国际期刊         （填写国际期刊名称）。
□促成科研院所、企业与境外主体达成科技合作   项。

2.□ 推进标准创制及推广：
□参与制定并发布国家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行业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项。
□参与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制定并发布团体标准    项。
□组织制定并发布中关村标准    项。
□推广应用标准    项。

3.□ 协同推进技术创新：
□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项。
□建设专利池    个。（依据系统表格14列示）
□组织开展多方协同科技攻关，承担国家部委或省级部门重点计划项目    项。（包括但不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项目）
□承接应用示范场景搭建项目    项。

4.□ 促进园区竞争力提升：
□协助中关村相关分园或京内产业园进行人才、资本、技术、科研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对接导入，促进科技成果在园区转化    项。
□服务企业在园区落地    家。
□受托围绕园区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发展布局开展相关研究课题    项。
□在园区内开展技术升级、应用拓展、应用场景建设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5.□ 开展产业行业研究：
□承接国家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部门研究课题    项。
□承接地方政府、企业、其他机构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自主开展的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项。
□向管理部门报送的行业及企业信息    项。

6.□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依据系统表格15列示）
□搭建网站、APP等“互联网+”线上服务平台    个。
□搭建线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   个。

7.□ 组织品牌服务活动：（依据系统表格16列示） 
□连续开展2年及以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项。
□举办或承办国家部委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举办或承办北京市级部门或区级部门支持或主办的活动   场。
□开展专业培训、行业交流、政策宣讲、需求对接、产品展示等企业服务活动   场。

上述工作中，年度服务企业数量：     家次 


	第三年度经费概算：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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